网站重要会员用户气象资料使用许可协议

（公益性使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和中国气象局《气象资料共享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北京市气象信息中心（以下简称甲方）同意接收                                     （以下简称乙方）为北京市气象信息中心网站重要会员用户，并签订气象资料提供和使用协议如下：

第一条  乙方可以在网站重要会员区内下载、浏览和查询各种气象数据，用于公益性业务/科研项目。

第二条  乙方对从网站获取的气象资料，只享有有限的、不排它的使用权。

第三条  乙方不得有偿或无偿转让从网站获得的气象资料，以及由这些气象资料经单位换算、介质转换或者量度变换后形成的新资料，也不得用于经营性活动。

第四条  乙方不得将从网站获得的气象资料，直接用作供外部使用或向外分发的数据库、产品和服务的一部分，也不得间接用作生成它们的基础。

第五条  乙方应在所产生的成果中注明资料来源并寄送成果样本到北京市气象信息中心。
第六条  乙方应接受并积极配合有关的用户需求调查和数据资源调查，有义务向北京市气象信息中心提供其产生和收集的气象及其相关领域资料（可保留资料所有权并附加使用限制）。
第七条  乙方对所获得的涉密气象资料的使用和保管，应严格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关于保密制度的要求执行。       

第八条  乙方如违反上列第二条至第六条的规定，将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气象资料共享管理办法》的相关罚则给予处罚。

第九条  甲乙双方中的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不能正常履行本协议，需要延期履行、部分履行或者不履行协议时，应及时向对方通报，并说明理由、递交有效的证明文件。

第十条  本协议自     年    月    日起生效。本协议正式本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甲方：                                       （签章）

代表人：                                   

电话：                                       

地址：                                       
乙方：                                       （签章）

法定代表：                                   

电话：                                       

地址：                                       

合同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